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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APOLLO SOLAR ENERGY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鉑陽太陽能技術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66）

自願性公佈

本公佈由鉑陽太陽能技術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作為自願性公佈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七日及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日刊發之公佈（統稱「該等公
佈」），內容分別有關GS-Solar (BVI) Company Limited（「GS-Solar BVI」）、Affluent Capital 
Holdings Limited（「Affluent Capital」）、GS-Solar (Cayman) Company Limited（「GS-Solar 
Cayman」）及彼等之最終實益擁有人以及漢能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漢能」）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作出之通知之若干資料。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四日，本公司接獲GS-Solar BVI、Affluent Capital、GS-Solar Cayman及彼
等各自之最終實益擁有人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作出之經修訂通知，內容有關銷售合
共4,800,000,000股╱相關衍生證券股，本公司股份╱相關衍生證券股之每股平均代價已修訂
為0.083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四日，本公司亦接獲Hanergy Option Limited（「Hanergy Option」）、
GL Wind Farm Investment Limited（「GL Wind Farm」）及China Genco Investment Limited
（「China Genco」）、彼等各自之最終實益擁有人及漢能就其各自於本公司之權益通知所作出
之通知。本公司已向漢能作出查詢，其表示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一日，漢能與（其中包括）GS-
Solar BVI、Affluent Capital及GS-Solar Cayman訂立補充協議，以補充該等公佈所述買賣
本公司證券之條款及條件，及澄清漢能事實上同意作為Hanergy Option、GL Wind Farm及
China Genco之代理購買有關證券。就本公司董事所深知，Hanergy Option、GL Wind Farm
及China Genco各自之實益擁有人為漢能之僱員。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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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公司董事所深知及據漢能表示，Hanergy Option、GL Wind Farm及China Genco各自於
本公佈日期於本公司證券之權益如下：

Hanergy Option：

因行使本公司授予Hanergy Option之購股權而可能向其配發及發行之本公司
新股份（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八日刊發之通函）

200,816,000

Hanergy Option同意按平均購買價每股0.083港元購買之已發行之本公司股份 2,632,887,603

GL Wind Farm：

因行使本公司授予GL Wind Farm之購股權而可能向其配發及發行之本公司新
股份（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八日刊發之通函）

200,816,000

GL Wind Farm同意按平均購買價每股0.083港元購買之已發行之本公司股份 16,858,728

GL Wind Farm同意按零代價購買之已發行之本公司股份 74,164,134

因行使本公司可換股債券（GL Wind Farm同意按平均購買價每股0.083港元購
買）而可能配發及發行予GL Wind Farm之本公司新股份

850,253,669

因行使本公司可換股債券（GL Wind Farm同意按零代價購買）而可能配發及發
行予GL Wind Farm之本公司新股份

425,835,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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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Genco：

因行使本公司授予China Genco之購股權而可能向其配發及發行之本公司新股
份（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八日刊發之通函）

200,816,000

因行使本公司可換股債券（China Genco同意按平均購買價每股0.083港元購
買）而可能配發及發行予China Genco之本公司新股份

1,300,000,000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共有13,431,021,643股已發行股份。

承董事會命
主席

Frank Mingfang Dai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Frank Mingfang Dai 先生（主席）、李沅民博士（副主席）、李廣民
先生、許家驊醫生太平紳士（行政總裁）及彭立斌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江哲生先生及謝
伯陽先生。


